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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市自然科学基金探索计划（晨光计划）
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重点方向

重点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围绕武汉市产业发展关键环节和短

板弱项中 8 个重点方向的科学问题，自主选题、自由探索，开展

前沿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。

1. 光电融合。突破后摩尔时代在算力与通信领域面临的关键

性能瓶颈，推动光电子与微电子在器件、架构、系统层面的深度

协同。通过开展光电器件集成、光互联、光传感、光计算等前沿

方向的科学探索，满足面向未来数据中心、智算中心等典型场景

需求。

2. 商业航天、无人机。聚焦我市商业航天、低空经济、智能

制造等领域对无人智能装备的迫切需求，围绕多源异构传感器融

合感知技术、多源感知信息融合算法、动态场景实时智能决策机

制、极端环境适应性控制策略等方向开展技术攻关与突破，为无

人系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与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关键支撑。

3. 脑机接口。围绕脑机接口电极、信号解码以及多模态调控

等，开展脑电同步双向功能电极、植入式微丝电极、多源域深度

迁移学习算法、复杂精细运动解码等研究；突破信号特征提取、

双模态协同调控、多模态数据异构融合等技术，建立基于个体动



2

态响应特征的闭环调控策略。

4. 深地深海。开展矿产资源成矿动力学机制、矿产富集规

律的多尺度建模、高分辨地球物理探测与遥感、分布式跨域组网

观测与融合建模、极端环境探测装备自主导航与控制、极端环境

资源开采工艺与可靠性设计、地质环境扰动预警与防控机制、多

模态三维数字孪生与空间利用效能评估等研究，支撑拓展未来深

地深海经济开发与应用空间。

5. 智能传感、光电探测。面向武汉市智能传感器及光电探测

领域的重大需求，聚焦工业检测、生物医疗、环境监测等场景对

传感器性能的严苛要求，围绕材料传感机理的优化目标，深度解

析温度、压力、湿度及生物分子等外界刺激与材料物化性质间的

构效关系。通过分子设计、纳米复合与界面调控等关键技术，开

发新型智能传感材料、光电探测材料体系。

6. 医疗器械。围绕医学影像、体外诊断试剂、生物医用材料、

AI+医疗等细分赛道上下游开展应用基础研究，力争在高端医疗

器械等医工交叉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。

7. 生物育种。聚焦我市优势农作物、畜禽、水产等种业重大

需求，通过精准鉴定与高效利用优异种质资源，创新研发高效育

种新技术与新方法，构建并升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精

准培育技术体系，为我市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。

8.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。聚焦碳捕集利用与封存（CCUS）、

碳监测与计量等科学瓶颈，支持新型高效低耗捕集材料、封存场

地稳定性评估与监测、CO₂高附加值转化利用等方向，鼓励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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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研究，为 CCUS 规模化安全应用提供基础理论与技术支撑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要求

1. 项目申报单位应是在武汉市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

校院所、医疗机构、新型研发机构等具备较好基础研究能力的单

位。

2. 原则上应建有市级及以上创新平台、有研究与试验发展

（R&D）支出与技术合同成交额登记。

3. 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须为具备一定基础研究条件的规上高

新技术企业，近三年牵头承担过市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申请人要求

项目申请人原则上应当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职称，男性不超

过35周岁（199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女性不超过40周岁（1986

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），应具备承担科研课题研究的能力，且是

项目申报单位的在职科技人员。

（三）相关限制

1.已获得国家、省、市级财政资助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对

于在以上获资助项目基础上提出的新项目，应明确阐述二者的异

同以及继承与发展关系。

2.已获得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。

3.有在研未结题的市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。

4.同一申请人当年申报市科技计划项目原则上不得超过1项。

5.对市自然科学基金特区计划试点单位，特区计划已支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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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不重复支持。

6.同一高校每个重点方向项目申报数不得超过3项，重点方向

之外的其他方向项目申报数不得超过2项。

7.申报数量实行总量控制，申报限额数量通过项目申报系统

下达到各申报单位。


